
宿州市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中心绩效自评

项目清单

1.孤儿基本生活费项目

2.城市特困人员生活费项目

3.城市特困人员失能失智护理补贴项目

4.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

5.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生活费项目

6.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工资支出项目



1、孤儿基本生活费项目的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埇桥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孤儿基本生活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 066 实施单位 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77.92 75.90 97.41%

其中：财政拨款 77.92 75.90 97.41%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年初设定目标：按照“儿童优先”和“儿童利益最大化”的原则，

对孤儿、父母因重大困难无法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事实无人抚

养儿童，采取政府补助的方式增强儿童家庭养育能力，以最大限

度地维系儿童原有家庭环境，保障其生存、保护和发展权益，让

孤残儿童健康成长、入学和就业。

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：根据埇民发〔2022〕37号关于印发

《宿州市埇桥区 2022 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规

定，2023 年救助中心需救助儿童 43 人，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

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标准为每人每月 1510 元，2023 年孤儿救助

保障预算资金共计 77.92 万元，整体支出 75.90 万元。通过科学

合理测算儿童保障资金总额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，切实保障孤儿

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、教育、康复、发展等各项权益。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(A)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得分计算方法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50

分）

数量指

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救助儿童

供养对象人数
15 43 人 43 人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 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15

质量指

标（10

分）

指标 1：救助儿童

生活费保障标准
5

每人每月

1510 元
按标准执行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

则根据“三档”原

则分别按照指标

值的 100-80%

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

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 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5

指标 2：救助儿童

生活质量
5

不断得到提

高

不断得到提

高
5

时效指

标（10

分）

指标 1：资金在规

定时间内下达率
5 ≥95% ≥95% 5

指标 2：补助资金

在规定时间内支付

到位

5 ≥95% ≥90% 5

年底财政资金紧

张，未能及时报

账，生活、教育等

费用未完全支付

成本指

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孤儿和事

实无人抚养儿童救

助金额

15 77.92 万元 75.90 万元 15 预算压减支出



2、城市特困人员生活费项目的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埇桥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)

效

益

指

标

（30

分）

社会效

益

指标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生活水平、

教育、康复等提升

情况

15

稳步提高，

救助儿童的

身心得到健

康发展，权

益得到充分

保障

达成预期指

标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

则根据“三档”原

则分别按照指标

值的 100-80%

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

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 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15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孤儿和事

实无人抚养生活水

平、教育等各项权

益

15 长期保障
达成预期指

标
15

满意

度指

标（20

分）

服务对

象

满意度

指标

指标 1：供养对象

满意度
20 ≥95% ≥95%

同效益指标得分

计算方式。
20

总 分 100

项目名称 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生活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 066 实施单位
宿州市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中

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50.59 165.12 109.65%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50.59 165.12 109.65%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年初设定目标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以解决城乡特困人员突

出困难、满足城乡特困人员基本需求为目标，坚持政府主导，发挥社会

力量作用，在全国建立起城乡统筹、政策衔接、运行规范、与经济社会

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，将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全部

纳入救助供养范围，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，让特困人员拥有幸

福生活。

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：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中心按时

保质保量完成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为特困人员提供

基本生活保障，切实维护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。

年

度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(A)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得分计算方法 得分

未完成原

因分析



绩

效

指

标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50

分）

数量指标

（15分）

指标 1：集中供养城市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

象人数

15 141 人 141 人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 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15

质量指标

（10分）

指标 1：城市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标准
5

上半年890元

/人/月;下半

年900元/人/

月

达成预期目

标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

则根据“三档”原

则分别按照指标值

的 100-80%（含）、

80-50%（含）、50-0%

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 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5

指标 2：城市特困人员

生活质量
5

逐步改善提

高

达成预期目

标
5

时效指标

（10分）

指标 1：资金在规定时

间内下达率
5 ≥95% ≥95% 5

指标 2：补助资金在规

定时间内支付到位
5 ≥95% ≥95% 5

成本指标

（15分）

指标 1：城市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金额
15 150.59 165.12 15

效

益

指

标

（30

分）

社会效益

指标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特困供养对象

生活水平提升情况
10 稳步提升

达成预期目

标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

则根据“三档”原

则分别按照指标值

的 100-80%（含）、

80-50%（含）、50-0%

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 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10

指标 2：政策知晓率 5 ≥90% ≥90% 5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
（15分）

指标 1：对健全社会救

助体系的影响
15 不断完善

达成预期目

标
15

满意

度指

标（20

分）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指标（20

分）

指标 1：城市特困供养

对象满意度
20 ≥95% ≥95%

同效益指标得分计

算方式。
20

总 分 100



3、城市特困人员失能失智护理补贴项目的《项目支出

绩效自评表》。

埇桥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城市特困人员失能失智护理补贴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 066 实施单位
宿州市埇桥区社会

福利救助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
执行率

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88.75 95.68 107.81%

其中：财政拨款 88.75 95.68 107.81%

其他资金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：建立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，发放特困人员失能失智护理

补贴，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

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。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。

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：建立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
制度，发放特困人员失能失智护理补贴，提高护理质

量，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。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

级

指

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(A) 全年实际值（B） 得分计算方法 得分

未

完

成

原

因

分

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5

0

分）

数量指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特困人员

失能失智护理补

贴人数

15

半失能人员 87人，全

失能人员 51 人，全自

理 3人，计 141 人

半失能人员 87 人，

全失能人员 51 人，

全自理 3人，计 141

人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15

质量指标

（10 分）

指标 1：特困人员

失能失智护理补

贴标准

5

上半年：全护理 715 元

/人/月，半护理 429 元

/人/月,全自理 58元/

人/月；下半年提标:全

护理 965 元/人/月，半

护理 715 元/人/月,全

自理 78 元/人/月

达成预期指标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

则根据“三档”原

则分别按照指标

值的 100-80%

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

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A/B×该指标分

5

指标 2：失能失智

特困人员生活质

量

5
得到较好照料，生活质

量提高
达成预期指标 5

时效指标

（10 分）

指标 1：资金在规

定时间内下达率
5 ≥95% ≥95% 5



4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的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埇桥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值记分。指标 2：补助资金

在规定时间内支

付到位

5 ≥95% ≥95% 5

成本指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特困人员

失能失智护理补

贴金额

15 88.75 万元 95.68 万元 15

效

益

指

标

（3

0

分）

社会效益

指标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城市特困

失能失智人员生

活水平提升情况

7.5 稳步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

则根据“三档”原

则分别按照指标

值的 100-80%

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

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达

到指标值，按 B/A

或A/B×该指标分

值记分。

7.5

指标 2：政策知晓

率
7.5 ≥90% 95% 7.5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对健全社

会救助体系的影

响

15 成效明显，不断完善 达成预期指标 15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（2

0

分）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指标（20

分）

指标 1：城市特困

供养对象满意度
20 ≥95% ≥95%

同效益指标得分

计算方式。
20

总 分 100

项目名称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 066 实施单位 宿州市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.03 2.03 100%

其中：财政拨款 2.03 2.03 100%

其他资金

年度总

体
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：使残疾儿童能够充分享受到政策的有关规定，保障

残疾人的各项权益。

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按照文件规

定全部发放，残疾儿童得到较好的护理，生活质量得到保障。

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(A)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得分计算方法

得

分

未完成原因分

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50

分）

数量指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享受重

度残疾人补贴人

数

15 26 人 26 人

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

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 B/A或 A/B×该

指标分值记分。

15

质量指标

（10 分）

指标 1：重度残

疾人护理补贴标

准

5 每人每月 65元
每人每月 65

元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

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

别按照指标值的

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

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

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

按 B/A 或 A/B×该指

标分值记分。

5

指标 2：重残儿

童生活质量
5

提升重残儿童

护理水平，提高

生活质量

达成预期指

标
5

时效指标

（10 分）

指标 1：资金在

规定时间内下达

率

5 ≥95% ≥95% 5

指标 2：资金在

规定时间内支付

到位

5 ≥95% ≥95% 5

成本指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重残补

贴金额
15 2.03 万元 2.03 万元 15

下达预算数按

照 2位小数四

舍五入，预算

数与实际支出

数一致

效

益

指

标

（30

分）

社会效益

指标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重度残

疾人帮扶率
7.5 ≥95% 95%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

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

别按照指标值的

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

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

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

按 B/A 或 A/B×该指

标分值记分。

7.5

指标 2：重残儿

童生活水平
7.5

缓解了重度残

疾人在长期照

护方面的困难，

加大社会影响

2、稳步提升

达成预期指

标
7.5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
（15 分）

救助率及救助保

障体系
15

100%，完善残疾

人保障体系，应

补尽补， 残疾

人的权益得到

长期保障，不断

完善

达成预期指

标
15

满意

度指

标（20

分）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指标（20

分）

指标 1：残疾儿

童满意度
20 ≥95% 95%

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

方式。
20

总

分
100



5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项目的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埇桥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 066 实施单位
宿州市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

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5 14.97 99.8%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5 14.97 99.8%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年初设定目标：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测算年度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

金总额，提供主动救助，加强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，不断加强和改进

我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，及时有效救助流浪乞讨人员，实现

流浪乞讨人员应救尽救，切实保障好流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生

活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关爱。

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：2023 年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约

80人次，帮助寻亲返家约 30人，用于流浪乞讨人员医、食、

住，返等救助财政资金 14.97 万元，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

人员解决了基本生活、医疗救助、返乡安置。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值(A) 全年实际值（B） 得分计算方法

得

分

未完成

原因分

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50

分）

数量指

标

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流浪乞讨

人员救助人数
15 13 人

2023年共救助流浪

乞讨人员约 45人

次，帮助寻亲返家

约 19人

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

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 B/A或 A/B×

该指标分值记分。

15

质量指

标（10

分）

指标 1：流浪乞讨

人员救助情况
10

根据流浪乞讨人

员救助、医疗救

治、安置的实际发

生情况，应救尽

救。切实保障流浪

乞讨人员的各项

权益。

根据流浪乞讨实际

情况进行集中供

养、医疗救治、返

乡安置，对点接收、

应救尽救，切实保

障流浪乞讨人员的

各项权益。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

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

别按照指标值的

100-80%（含）、

80-50%（含）、50-0%

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

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

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 B/A 或 A/B×

该指标分值记分。

10

时效指

标（10

分）

指标 1：资金在规

定时间内下达率
5 ≥95% ≥95% 5

指标 2：资金在规

定时间内支付到位
5 ≥95% ≥95% 5

成本指

标

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约需救助

保障金额
15

预算 2023 年流浪

乞讨人员区财政

负担救助资金约

36万元,财政实

际下达 15 万元。

2023年共救助流浪

乞讨人员约 45人

次，用于流浪乞讨

人员医、食、住，

返等流浪救助财政

区级资金 14.97 万

元。

14

.9

7



6.政府购买人员工资支出项目的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

表》。

埇桥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效

益

指

标

（30

分）

社会效

益

指标

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帮扶率 7.5 ≥95% ≥95% 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

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

别按照指标值的

100-80%（含）、

80-50%（含）、50-0%

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

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

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 B/A 或 A/B×

该指标分值记分。

7.

5

指标 2：政策知晓

率
7.5 ≥95% ≥95%

7.

5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（15

分）

指标 1：对健全社

会救助体系的影响
7.5

成效明显，不断完

善
达成预期指标

7.

5

指标 2：对社会治

安环境的影响
7.5

消除安全隐患，促

进社会和谐
达成预期指标

7.

5

满意度

指标

（20

分）

服务对

象

满意度

指标

（20

分）

指标 1：救助对象

满意度
20 ≥95% ≥95%

同效益指标得分计

算方式。
20

总 分 99.97

项目名称
政府购买服务人员

工资支出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 066 实施单位 宿州市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62.85 162.85 100%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62.85 162.85 100%

其他资金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：深化管理体制改革，优化人员结构，创新用人

机制，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，提高一线护理服务质量，逐步

探索出一条适合儿童福利、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道路，使救助

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有长足的发展。

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：根据《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关于拨付

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中心购买服务人员工资的请示》埇民发〔2020〕

1 号、《区政府第 104 次常委会议纪要》（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第 10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埇桥区社会福利救助中心现状，

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配备 34 名护理人员，按时足额发放聘用人员工

资，缴纳社保， 以此来保障孤儿、城市特困人员以及流浪乞讨人员

的救助，提高服务质量，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等制度。

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(A) 全年实际值（B） 得分计算方法 得分

未完成原因分

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50

分）

数量指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政府购买

服务人员人数
15 34 人 34人

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

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 B/A或 A/B×

该指标分值记分。

15

质量指标

（10 分）

指标 1：政府购买

服务人员工资标

准

5

第一批工作满

三年人员 8

人，每人每月

4024.02 元，

工作满两年人

员 2人，每人

每月 3974.02

元；第二批工

作年限满两年

的人员 24人，

每人每月

3981.68 元

（满一年每人

每月递增 50

元）

达成预期指标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

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

别按照指标值的

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

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

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

按 B/A 或 A/B×该指

标分值记分。

5

指标 2：购买服务

达到的救助人员

护理质量

5
护理服务质量

不断提高
达成预期指标 5

时效指标

（10 分）

指标 1：政府购买

服务人员工资在

规定时间内下达

率

5 ≥95% ≥95% 5

指标 2：在规定时

间内支付到位
5 ≥95% ≥95% 5

成本指标

（15 分）

指标 1：政府购买

服务人员工资及

缴纳社保金额

15 162.85 万元 162.85 万元 15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（15

分）

解决再就业人数 7.5 34 人 34人 7.5

护理质量提高率 7.5 ≥95% ≥95% 7.5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
（15 分）

对健全社会救助

体系的影响
7.5

成效明显，不

断完善
达成预期指标 7.5

对社会治安环境

的影响
7.5

提高就业率，

维护社会的稳

定和谐

达成预期指标 7.5



满意

度指

标

（20

分）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指标（20

分）

孤残儿童对政府

购买服务人员护

理满意度

20 ≥90% 95%
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

方式。
20

总 分 100


